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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及董事会秘书处工作人员培训制度

（2025 年 10 月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修订稿）

第一条 为了提升华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规范运行及市场运作水

平，确保董事会秘书及董事会秘书处其他工作人员正确履行职责，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华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则，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董事会秘书为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其应具备的任职资格：

1、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从事秘书、管理、股权事务等工作三年以上；

2、有一定财务、税收、法律、金融、企业管理、计算机应用等方面知识，具有良好

的个人品质和职业道德，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能够忠诚地履行职责；

3、公司董事可以兼任董事会秘书；

4、有《公司法》第 178 条规定情形之一的人士不得担任董事会秘书；

5、上市公司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的会计师和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不得兼任董事会秘书；

6、法律、法规、上交所规定及《华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任职资格。

董事会秘书处其他工作人员的任职资格参照上述标准。

第三条 培训工作由董事会秘书处负责组织和实施，其他相关部门予以配合。

第四条 培训对象为：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和董事会秘书处其他工作人员。

第五条 培训的目的

1、提高董事会秘书处工作人员业务水平和整体素质，确保上述人员正确履行相应职

责；

2、形成良好的学习制度和氛围；

3、提升公司规范运行及市场运作水平。

第六条 培训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

章、条例等；

2、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办法、指引、通知、意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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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海证券交易所制定的规则、制度等；

4、现代企业制度、上市公司机制以及企业管理的基础知识；

5、与业务有关的其他内容。

第七条 培训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1、任职培训；

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任职前必须经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专业培训和资格考试，

并取得合格证书或培训证明。

董事会秘书处其他工作人员任职前必须经过公司组织的专业培训，并通过相应考核。

2、董事会秘书、证券业务代表要积极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各种专题的董事会

秘书培训班；

3、董事会秘书处针对日常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不定期组织董事会秘书处工作人员进

行培训；

4、董事会认可的其他方式。

第八条 本制度的解释权归公司董事会。

华纺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10 月 15 日


